
乐府办函〔2025〕6号
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转发市交通运输局《乐山港总体规划

（2023—2035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乐山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级各部门：

市交通运输局《乐山港总体规划（2023—2035 年）》已经省

政府批复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6 日


